
《海盐县污水处理专项规划 2021-2035》编制内容

一、规划编制范围与年限

规划编制范围为：为海盐县域行政范围，包括武原街道、西

塘桥街道、望海街道、秦山街道四个街道，以及百步、沈荡、于

城、通元、澉浦五个建制镇。

规划期限：水平年 2019 年，近期 2025 年，远期 2035 年。

二、规划目标

到 2025 年，基本实现污水截污纳管和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，

基本形成雨污分流、清洁排放、再生利用、安全可靠的污水处理

系统。到 2035 年，实现污水截污纳管和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，

全面建成城乡融合、环境友好、智能高效的城乡污水处理系统

三、主要内容

按照国家和省及地方政府有关污水治理的部署和浙江省

《城镇污水处理厂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33/2169-2018）

实施以及污水零直排区建设要求，在调研与分析海盐县域污水收

集、输送、处理设施现状基础上，结合海盐县域社会经济和城市

发展，提出污水处理总体思路、预测污水处理规模，提出海盐县

域污水处理建设规划、县域污水处理、污水管网建设、污水再生

利用设施建设项目清单、污水零直排区建设与污水厂进水浓度提

升的主要途径以及规划实施的对策措施与保障机制。

四、规划管网分布情况






















